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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 府 負 最 後 保 證 支 付 責 任 」的立法背景及其不合理制度設計

( 一 ）軍公教退撫新制改革的時代背景

早在民國62年，當時的人事行政局已發現恩給制退休金制度存在諸多問題， 

即已啟動改革規劃。唯觀念溝通不易，無法達成共識。74年銓敘部接手，持續溝 

通 ，協調意見，凝聚共識，完成軍公教人員退撫新制改革，於8丨年通過立法， 

分別於84、8 5、86年施行。當年改革的背景如下：

1.  首先 > 退休軍公教人員人數漸增，政府給付退休人員的退休(伍)金(俸)的 

負擔逐年增加。因舊制係恩給制，政府並無預先提撥準備金，致逐年成 

長的軍公教人員退休(伍)金(俸）占各該年公務預算退撫支出的比率持續 

增加，影響政府財政支出的合理配置。

2. 其次，軍公敎人員的待過於民國6 0年代以後多次調薪，例如，6 3年即 

加薪兩次，分別是2 0 %、1 0 %，64年再加2 0 % ，6 6年加11.2%，67年加 

14.7%，68 年加 2 0 % ，69 年加 13.8%，70 年也加兩次，2 0 %、9°/。，71 年 

力口】1 % ，74、75年分別加8 % ，77年加1 0 %，7 8年加8 % ，79年加12 %， 

8 0年加1 3 %，81年 、82年分別加6 % ，83年加8 % ，84年加3 % ，85年 

加 5 % ，8 6年以後，若有加薪，皆以3 %為基準。為何在60年代的加薪 

幅度較大，主因是當年軍公教人員薪資基數偏低，即使加薪幅度大額度 

也不致太多，政府仍負擔得起；此外，當時臺灣經濟已逐步起飛，依國 

家發展委員會資料顯示40年代起我國經由以農業扶植工業發展，經濟成 

長率平均已達8.4%; 5 0年代藉由加工出口帶動經濟成長，成長率再升高 

到 9.0%。即使 6 0 年代面對兩次石油危機，臺灣的經濟成長率仍高達 

10.01%。隨著經濟轉型，服務業與高科技逐漸取代加工製造成為臺灣產 

業的主力，70年代經濟成長率仍有7.7%。隨著8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 

化擴散，亞洲金融風暴，經濟成長率逐漸下滑到6.6%。卯年代面對全球 

資訊產業泡沫化、全球金融海嘯衝擊，臺灣經濟成長率已下滑到3.4%。 

過往高的經濟成長率，成長果實分享軍公教人員，也是合情合理。同時， 

在退撫新制改革研議的20年間，持續加薪，也有利退撫新制改革。然而，



當時依最後薪資(俸)作為退休(伍)金計給的制度設計下，退休(伍)金也跟 

著薪俸調漲而水漲船高，政府的軍公教退休(伍)金負擔亦隨之負擔沈重。

3. 第三，從 47年 7 月 14日起實施的軍公教退休(伍)人員優惠存款制度(以 

下簡稱優存），將退休(伍)給付一次給付與杜會保險的養老(退伍)一次給 

付合計存入臺灣銀行領取優存利息，也因薪資調漲帶動退休(伍)金與養 

老(退伍)給付增加，而增加優存額度，政府與臺灣銀行的優存利息負擔也 

跟著增加。

4 .  第四，隨著預期壽命延長，領取退休(伍)金的年數增加，累積領取的人數 

也增加，政府支付退休(伍)金的財政壓力也日益沈重。

5. 第五，除了前述優存額度因等比率調薪而導致高階者退休(伍)金總額增 

加 ，存入優存的本金也增加，優存利息也不成比例地增高，致公平性的 

屢遭質疑之外，舊制退休金的計算原設計就不盡合理，年資前15年本俸 

X5%+930元，年資16年起本俸X l%+930元，依此計算公式，對年資15 

年以下者有利。

6 .  最後，舊制退休(伍)金計算基準是本俸加本人實物代金(即每月9 3 0元）。 

而本俸占軍公教人員的實質薪資所得的比率各有不同，導致軍公教人員、 

公營事業員工對退休給付不一致，頗多怨言。本俸占實質薪資所得的比 

率 ，公務員平均約5 9 % 、教育人員約5 6 . 7 %。教師部分對中小學教師最 

有利，對教授最不利。教授本俸只占4 9 % 、副教授53°/。、助理教授5 5 % 、 

講 師 6 0 % ，教師(等同公務員7 5 0俸點) 6 1 %、教師（等同公務員7 1 0 俸 

點) 6 4 %、教師（等同公務員4 6 0俸點) 5 7 %。公務人員簡任1 2功 4 ( 8 0 0俸 

點) 5 8 %、簡任1 0功 5(780俸 點 、簡任1 0功 3(730俸點) 6 0 %、簡任 

9 功 7(710俸點) 6 3 %。軍人本俸占比差異也頗大，上校 1 2級 （年資 28 

年）約 5 7 . 2 %、中校1 2級 5 5 . 2 %、少校1 2級 55.4% ' —等士官長2 0 級

(年資35年）56.4%'上士 12級 （年資30年）4 8 % 、中士 12級 （年資 

2 0 年）45.6%。由於軍公教人員的薪資結構特性，若單以本俸作為退休 

金的計算基礎，3 0 年資的退休公務員名目所得替代率平均是 

5%X 15+1%X 15=90%。但是實質退休所得替代率（分母為退休前非主管 

職實質月薪計算）平均是（5%X 15+1%X 15)X59%=53%，中小學教師稍高 

為57.6%。雖然實質退休所得替代率與〇ECD(2015)公布目前各國年金制 

度的平均所得替代率52.9%相近。但是，對當時的軍公教人員來說，仍 

嫌退休所得偏低。

(二 ）軍公教退撫新制設計的轉銜優惠

在銓敘部規劃軍公教退撫新制時，為說服在職軍公教人員接受提撥制，而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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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項策略：1.退撫基金不足額提撥、2.退休金改用本俸兩倍為基數、3.支領月退休 

金者之年資補償金、4.公保養老給付優存月數從優逆算。若依銓敘部委託國立政 

治大學林喆博士進行精算成本，公教人員退休金提撥費率應為13.55%，軍職人 

員應為18.97%。但當時法定費率僅訂為8%-】2 % ，且從8°/。開始實施，這就是當 

時所稱的不足額提撥。就確定給付制的提撥制退休金制度設計來說，不足額提拇 

就不可能確保足額給付。必須仰賴提撥基金高的投資報酬率。然而，-般在精算 

成本時已納入投資報酬率為4 %的參數，亦即即使實際平均投資報酬率為4 %時， 

公教人員退撫基金第一年提撥率已不足達5.55%、軍職人員不足更高達10.97%。 

這已經預告了即使溫和地逐年調高提撥率到1 2 %，也是無法使本應自給自足退 

撫基金，一開辦即陷入嚴重的收支短差。

至於，退休（伍）金改採本俸兩倍計算，是為了解決前述舊制退休（伍）金 

以本俸計算的實質退休所得替代率較低的問題。退休（伍）金改採本俸兩倍計算 

後 ，過猶不及，膨脹了退休（伍）金的額度。例如，公務人員簡任12功 4 (800 

俸點)的退休金變成實質薪資的1.16倍 ，簡任10功 5(780俸點)1.227倍、簡任10 

功 3(730俸點)1.195倍 '簡任9 功 7(710俸點)1.258倍。教授最吃赵是0.987倍、 

副教授1.067倍 、助理教授1.10倍 、講 師 1.204倍 ，教師（等同公務員750俸 

點)1.228倍、教師（等同公務員710俸點)1.283倍、教師（等同公務員460俸點)1.136 

倍 。上校12級 （年資28年）約 1.144倍 、中校12級 1.114倍 、少校12級 1.108 

倍 、一等士官長20級 （年資35年）1.128倍 、上士 12級 （年資30年）0.96倍 、 

中士 12級 （年資20年）0.912倍 。依 81年 12月2 9 曰修正通過的「公務人員退 

休法」第六條規定「一次退休金，以退休生效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 

基數，每任職一年給與一個半基數，最高三十五年給與五十三個基數。.…公務人 

員於年滿五十五歲時得自願提前退休，並一次加發五個基數之一次退休金。月退 

休金，以在職同等級人員之本俸加一倍為基數，每任職一年，照基數百分之二給 

與 ，最高三十五年，給與百分之七十為限。」亦即，具 35年年資的軍公教人員 

所得替代率上限雖訂為7 0 %，其實質所得替代率則要再加權前述的倍數。例如退 

休人數較多的，公務員簡任9功7(710俸點)88%、教師(等同公務員710俸點)89.8%、 

中校]2 級是77.98%。這表示確定給付的額度提高，是另一個造成退撫基金快速 

面臨入不敷出的原因。此外，兼有新舊制年資的退休人員的月退休金加上公保一 

次給付優存利息，其實質所得替代率超過百分之百的情形，就不是罕見了。

支領月退休金者之年資補償金規定於8 1 年 1 2月 2 9 日修正通過的「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丨6 條之一，本法修正施行前在職人員已有任職年資未滿十五年， 

於本法修正施行後退休，擇領月退休金者，另按未滿十五年之年資為準，依左列 

規定擇一支給補償金：一、每減一年，增給半個基數之一次補償金。二、每減一 

年 ，增給基數百分之0 .五之月補償金。之所以有年資補償金之設計，是基於退 

撫新制之月退休金每年僅給與2 % (本俸2 倍 ，相當本俸4 % )，故任職滿1 5年者， 

僅得領取相當本俸6 0 %之月退休金，且須缴費，較為不利。為解決舊制任職年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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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滿1 5年者，因實施退撫新制致月退休金減少問題，爰就未滿1 5年之年資給與 

補償：意即對舊制任職未滿1 5 年者，均以 1 5 年計算，保馇給足7 5 %之月退休 

金 。這種制度轉銜設計只考慮舊制年資未滿】5 年者，以新制1 5年比舊制1 5年 

少 1 5 % 【舊 制 公 式 本 俸 X 5 % X 15 ( 年 ）= 7 5 % 】 - 【新制公式本俸  

X 2X 2 % X 15(年)= 6 0 %】，而以年資補償金彌補之。但是，忽略年資滿2 5 年者才能 

退休|如前所述，舊制3 0年資者所得替代率是本俸的9 0 % ( 5 % X 15+I% X 1 5 = 9 0 % )， 

而新制3 0 年則是本俸的120% (本俸X 2X 2 % X 30(年)=〗2 0 % )  •

依據年資補償金的設計，未滿 1 5年者，均以 1 5年計算，保證給足7 5 %的月 

退休金。以年資3 0年為例，所有舊制年資未滿1 5年者，都可以因年資補償而獲 

得本俸135% (舊制年資1 5年 7 5 % +新制年資1 5年 6 0 % ) 的退休金。例如，舊 

制年資1 年者，舊制月退金5 % ，給與年資補償金7 %  (折合本俸1 4 % )，加上新 

制年資2 9 年，本俸 1 1 6 %，月退休金合計本俸1 3 5 %。如此設計對舊制1 5年（含 ）

以下兼具新制者最有利。如果是兼具舊制1 6年者新制1 4年者，其舊制退休金是 

本俸的7 6 %  ( 5 % X 15+1%X 1 )，加上新制1 4年是本俸5 6 %  (本俸2X 2 % X 1 4 )， 

合計 1 3 2 %。如果舊制2 0 年新制1 0年者，其月退休金僅是本俸的1 2 0 %。本來 

年資補償金制度設計的立論基礎是新制要缴費（提撥），比較吃虧。但是，結果 

不然，舊制年資只有一年者•要繳交新制年資的提撥金2 9 年 ，其與舊制年資15 

年 ，缴交新制年資的提撥金1 5 年 ，兩者的月退金都是本俸的1 3 5 %，根本不公 

平 ，令人不禁懷疑當年的設計是為了有利於舊制年資低於1 5年兼具新制年資的 

軍公教人員。

至於公保養老給付優存月數從優逆算是為配合退撫新制之實施，限於新制實 

施以前參加保險年資，始得優存，基於退撫新制施行前後保險年資核給之養老給 

付不易裁然分割|爰採取舊制年資越短者，其優存月數較高。原未採優存月數從 

優逆算時，年資 1 0年以下者，每年 1 月 ，第 1 1年起至1 5年 ，每年 2 月計，第 

1 6年起每年3 月計，最高採計2 0 年 3 6 個月計。採計優存月數從優逆算後，舊 

制 1 年年資4 個月、2 年年資7 個月、3 年年資1 0個月、4 年年資1 3個月、5 年 

年資1 6個月，6 年到 1 0年年資每年增加2 個月，1 1年年資以上到2 0 年資每年 

增加一個月，上限3 6個月。顯然有利於舊制年資越短者，讓他們也可以增加18% 

優存的好處。當然也就造成優存的利息負擔增加。

以上分析，雖以公務人員舉例，在軍公教人員一體適用原則下，可以明顯看 

出退撫新制的設計極不合理。倘若退撫新制改革是解決恩給制退休金所造成的政 

府財政負擔與給付不公平。然而，如本文前段所分析，舊制3 0 年資的所得替代 

率是本棒9 0 % ，新制退休金改為本侏兩倍計給，所得替代率提高到本俸的】2 0 % ， 

增加了三分之一，增加的部分幾乎等同於軍公教人員自行提撥費率的3 5 %的部 

分。亦即，提高的確定給付額度，由當事人自行提撥，卻沒有達到原設定目標的 

政府財政負擔減輕，只是將恩給退休給付由政府於軍公教人員退休時編列預算支 

應 ，改為由政府每年提撥費率的6 5 % ，納入退撫基金管理，寄望基金能有更高獲



利分享給軍公教人員。復如前述分析，年資補償金的設計，讓兼領新舊制者的舊 

制年資未滿15年者，獲得比純新制、純舊制更高的保證本俸135%的退休給付， 

則明顯違反減輕財政負擔的目標，也形成另一種不公平；公保優存月數從優逆算， 

也是同樣情形，增加政府財政負擔，也新增給付不公平。確定給付額度提高，費 

率卻採不足額提撥，使基金嚴重入不敷出，如此高的收支落差，要完全依賴提高 

基金投資報酬率來彌補，是不切實際的想像。

( 三 ）「政 府 負 最 後 保 證 支 付 負 責 任 」的邏輯

雖然從當年委託的精算數據即可知，提撥不足將造成收支短差的情形極為嚴 

重。在 81年]2 月2 9 日修正通過的「公務人員退休法」第8 條第一項規定「公 

務人員退休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之，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的規定。（新修正條文加上前提，其發生收支不 

足時，應視國家財政收支狀況檢討調整提撥費率，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释責任)。 

教育人員部分則規定於84年 8 月2 日修正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8條第 

一項。軍職人員部分則規定於8 4年 7 月 1 3 日修正之「陸海空軍軍士官服役條 

例」第27條第一項。

如前所述，在退撫新制規劃時，就已預估軍flafe、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退撫基 

金因提撥不足將很快出現收支失衡狀況1分別於1〇〇、丨〇3、104年發生收支逆差 

情形。如果不進行結構性改良，預估分別在109、119、120年基金即會用盡。

依年金制度設計理論與實務，任何老年或退休年金制度的財務規劃不外乎確 

定給付(defined benefits，DB)與確定提撥（defined, contributions, DC) 兩種。喊定 

給付是一種預期確定年金（ prespecified annuity) ，被保險人與贤助者（通常是雇 

主 ，或政府）貢獻（缴交）保險費一段期間（投保年資），俟被保險人因老年、 

退休，或失能離開職場後，即可定期領取工作期間薪資一定比率（所得替代率） 

的退休年金。被保險人可能不知道繳多少保險費可以換取多少年金給付，但是精 

算專家會依預算限制（budgetconstraint) 原則計算出保費與給付的關連。亦即， 

工作期間所缴保費X 預期獲益的複利（固定投資報酬率）= 未來退休時的預期 

財富= 退休時期望年金的預期現值（所得替代率 ） （ Modigliani and Muralidhar， 
2005)。在投資報酬率穩定下，如果未來想領取高所得替代率的年金，現在必然 

要繳高的保險費。如果現在繳高的保險費就表示現在的可支配所得將減少，生活 

品質會受影響。如果現在缴的保險費少1所得替代率也將較低，意味著未來老年 

的生活保障較差。因此，各國所得替代率都盡可能維持到50%左右，以符合社會 

保險的另一個重要原則：給付社會適足原則|讓老年或退休後的生活可以達到社 

會可接受的合宜水準（林萬億，2010)。因為現在的工作人口缴的保險費是給現 

在要退休的人領，未來要退休的人（即現在繳保險費的人）領到的錢其實是未來 

(下個世代）的工作人口所缴的保費，這就是隨收隨付（pay-as-you-go,PAY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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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收到的錢，現在就付掉，沒有累積基金準備（funded) 的問題。

確定提撥（D C ) 是確定基金提撥但不確定給付。其給付額度取決於投資報 

酬率高低。受僱者與其贊助者（通常是雇主）每月提撥固定比率的基金（確定提 

撥），到了退休時定期領回自己與雇主共同提撥的薪資X 確定獲益的複利。由於 

自己領取自己所提撥的基金總和加獲利分配，因此，就有基金準備的議題。不論 

是完全準備或是部分準備。準備的基金可用來投資於金融市場或其他資產。確定 

提撥的基金最後會被自己領走，看起來是完全準備基金。事實上確定提撥的基金 

有可能不完全準備，端視投資結果如何。如果投資不利導致資產縮水，所領取的 

年金會少於所提撥基金。於是，基金準備率（fbndedratio) = 資產/年金給付，其 

比值有可能小於一（ Modigliani aud Muralidhar, 20〇5 )。

確定提撥制（D C ) 是今天的自己存錢給以後的自己領，沒有風險分攤的性 

質，而是強迫儲蓄，故不屬社會保險。因此，又叫個人儲蓄帳（ individual accounts )<• 

又因為確定提撥制的給付決定於投資報酬率，所以，如何投資就變得很重要。既 

然是個人儲蓄帳，個人就可以決定如何投資，以提高投資報酬率。據此，為了區 

分方便，又被稱為「財務的確定提撥制」（Finacialdefmedcontribution，F D C ) 。在 

此種制度下，投資理財的能力要比較強，否則血本無歸（ Modigliani and Muralidhar， 

2005) «

老年年金保險通常採取隨收隨付（PAYG) 的原則，這一代的勞動人口支付 

上一代 的 勞 動 人 口（將在這一代退休）的 老 年 給 付 ，形成世代移轉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如此，代代相傳，永續發展。因此，上一代的勞動 

人口所繳交的保險費就不必完全準備給自己退休時領取。這是社會保險的基金提 

存非完全準備原則（柯木興，1998 ;林萬億> 2010)。隨收隨付（PAYG) 的年金 

制度會出現財務問題，通常是因為人口老化造成（黃世鑫，1999);或因未依保 

險統計邏輯而進行的精算結果設計保險費率（林萬億，2012)。當世代間的人口 

成長失衡時，如這一代的生育率大幅下滑，將使下一代的勞動人口急遽下降，再 

加上人類壽命不斷延長，加速人口老化，結果是這一代的勞動人口到了下一代面 

臨退休時，其所需的年金給付額度將造成下一代的勞動人口保險費的龐大負擔， 

這也就是年金保險的世代風暴（ generational storm) (林萬憶，2010)。因此，世 

界各國均會定期針對各該國的老年年金保險進行改革，例如，1985年以來的曰 

本如此，1992-1994年的瑞典、1992-1995年的義大利、〗995年的法國、2005年 

的德國，其改革方向不外乎延長退休請年年齡、提高費率、拉長退休金計算採計 

年限、降低所得替代率等（OECD, 2015)。

同時，以美國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者鼓吹以個人風險管理的個人安全體 

系 （ personal security system, PSS) 來解決世代風暴(Kotlikoff and Bums 2004;葉 
家興譯2005)。亦即取消社會安全稅改採強制雇主與受僱者相對提撥的個人儲蓄 

帳 （ personal savingaccount,PSA)，避免社會安全制度破產。1981年智利勞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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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金部長皮内拉（J〇s6 Pifiera) 在軍事獨裁總統皮話契（AugustoPinochet) 及其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智囊團芝加哥男孩們 （ Chicago B o y s) 的支持下，將該國原先 

的隨收隨付制（P A Y G ) 年金保險改為強制確定提撥（D C ) 的個人儲蓄帳 

(mandatory individual accounts，M IA ) ，是為史上曾經被廣泛討論的智利模式 

(Chilean DC M odel)。在個人儲蓄帳制下，勞工可自行選擇政府認可的投資顧問 

公司清單中的任何一家投資，但是個人自行承擔投資風險-不過，純粹個人儲蓄 

帳風險太大，於是智利模式做了些修正。例 如 ，仍然維持低額的社會救助制度， 

不受個人儲蓄帳制度影響；國家保障最低年金為2 0 年平均薪資的2 5 %  ;每一投 

資基金必須保證最低獲利率；如果投資失敗，啟動國家保證年金 （ Modiglianiand 

Muralidhar，2005)。這就是所謂的「國家負最低保證給付貴任」》

我國 9 3 年 6 月 3 0 日公佈施行的勞工退休金條例也仿照智利的修正式個人 

儲蓄帳制，於第 2 3 條第 2 項規定「依本條例提繳之勞工退休金運用收益，不得 

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國庫補足之。」到目前為止並未發 

生國家必須補足投資獲利低於當地銀行二年定期存款利率的情事。因此，由智利 

模式修正而來的「國家負最低保證給付貴任」是在確保不確定風險下的投資失利， 

而不是替代制度性提撥不足或給付過高所造成的基金失衡。

我國的軍公教人員退休金制度既非個人儲蓄帳，也非確定給付保險，而是既 

確定不足額提撥，卻保證確定給付，故於 8 1 年以後修法時加入的「並由政府負 

最後保證支付負責任 」，顯然擴大解釋了個人儲蓄帳制度才會有的「國家負最低 

保證給付責任」的意涵，而將提撥不足、給付過高、預期壽命延長等制度設計的 

問題，窄化為確定提撥的個人儲蓄帳所共同提撥的基金投資報酬率太低，而由「國 

家負最低保證給付責任j 機制。甚至，也將個人與國家共同提撥的基金認定為個 

人財產，有絕對的請求給付權。問題是提撥不足卻要確定保綠高額的給付，國家 

基於何種基礎 .有義務承擔「由政府負最後保證支付負責任」，而不只是因投資 

失利由「國家負最低保證給付責任」？智利當年設計的預防性「國家負最低保證 

給付贵任」，是基於為了避免勞工在不確定投資風險下，唯恐退休生活面臨困窘， 

而設計的保證最低年金給付。我國的勞退新制也是以相同的精神將保餘最低利率 

給付納入。一旦國家保證支付責任被擴大到承擔因提撥不足、給付過高、預期壽 

命延長等制度設計因素造成的基金收支嚴重失衡問題，年輕世代、全艚納稅義務 

人將如何看這個「政府」，是否其他相關制度都可以援引比照，反正最後責任是 

下一代社。這與年金制度設計的初衷，社會圑結 （ social solidarity) 嚴重背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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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 1 2月 4 日司法院大法官審理立法委員聲請「陸海空軍 

軍官士官服役條例關於退除給與修正部分規定」釋憲案公開 

說明補充說明資料

壹 、羅大法官昌發提問

一 、 有關林政委說明「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j 是在確保不確定 

風險下的投資失利一節，是否可提供當年(84年）立法時的立法 

素 材 ？

說 明 ：

(一 ）  查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8 4年 7 月 1 日以後改為退撫新制，將 

退撫經費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改由退撫基金支應（教 

育及軍職人員隨後於8 5年 2 月 1 日及8 6年 1 月 1 日實施）， 

其主要理由係鑪於軍公教人員退休人數日益累增，致政府退 

撫經費之負擔日益沈重，以及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偏低，難 

以安養卹孤，爰為改善退撫經費籌措方式，明定由政府及公 

教軍人員於在職時按月提撥費用預為準備，使公教軍人員退 

撫給付更臻保障。另退休給與給付方式，亦仍維持為依退休 

年 資 、退休等級及法定公式給與之「確定給付制」。

(二）  基於前述制度轉換欲提昇公教軍人員退休權益之保障，以及 

退休給與仍採行「確定給付制」精 神 下 ，8 4年 7 月 1 日施行 

之 「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8 條 第 1 項明定，公務人員退休金， 

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休撫卹基金支付 

之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意即當退撫基金財務出 

現 問 題 ，致無法支應公務人員退撫給與時，仍應由政府編列 

預算代退撫基金支付是項應計給之給付。另 8 5年 1 月 1 曰施 

行 之 「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 8 條 ，及 8 6年 1 月 1 日施行 

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 27條 ，均為相同之規定。

(三）  次查退撫新制在研議時，經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林結博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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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算 ，於 6 8年 3 月提出精算結論與建議以：公教人員退撫新 

制之正常成本應按13. 55%提 撥 ；軍職人員則需18. 9 7 %，但考 

量退撫新制之實施，不論政府或軍公教人員雙方於財務上， 

恐難以負荷，爰建議退撫新制實施採分期階段漸進方式為宜， 

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較易進行，初期費率建議訂於5%至 7% 

間 ，按 每 3 年 或 5 年各調整1%至 2. 5%不 等 ，逐次調整到最終 

費率。最終於8 4年法第8 條明定以8%提撥；上限則訂為12%。 

至於正常成本應提撥費率與實際提撥費率之間之差距，則希 

藉由退撫基金收益補足。爰就退撫新制建制目的，係希冀透 

過成立退撫基金支應公教軍人員退撫經費，以減輕政府財政 

負 擔 ，就此角度而言，退撫基金初始財務規劃係以自給自足 

為目標。

(四） 另為落實前開退休法規定意旨，爰於8 3年 1 2月 2 8 曰制定公 

布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以下 f 稱基金管理條 

例 ）第 8 條 規 定 ：「本基金採統一管理，按政府別、身分別， 

分戶設帳，分別以收支平衡為原則，年度決定如有賸餘，全 

數撥為基金。如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 

率 ，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上開 

規定之立法理由敘明：確保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之支付能力， 

明定如遇基金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費率或政府撥 

款 補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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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有關爭點題綱 6 : 軍人年金改革與撙節國家財政支出及國家其 

他財政支出擴張之關聯性，申請人認為政府財政沒有問題，不 

應進行年金改革，行政機關針對此點之意見為何？

說 明 ：

(一） 查軍職、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已分別於100、103、104 

年發生收支逆差情形，倘不進行改革，依據公務人員退休撫卹 

基金管理委員會105年 2 月完成之退撫基金第6 次 精 算 （以下 

簡稱第6 次精算）結果（以 103年 1 2月 3 1 曰為精算評償日，假 

設折現率與資產報酬率為4. 0%)，軍職、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退 

撫基金預估將分別在109、119、120年用盡。主要原因為8 4年 

規劃軍公教退撫新制之時，同步採取4 項策略：1 、退撫基金不 

足額提撥；2 、退休金改用本俸兩倍為基數（退撫新制年資同步 

取消優惠存款） ；3 、支領月退休金者之年資補償金；4 、公保 

養老給付優存月數從優逆算，致軍公教人員處退撫新、舊制過 

渡 期 間 ，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偏高、提撥費率偏低，再加上人 

口老化之衝擊，給付年延長，導致退撫基金面臨用盡危機。軍 

公教退撫制度雖有「政府負最後支付保镫責任」之制度設計， 

惟考量制度尚有前述退撫新舊制轉銜所設計的不足額提撥卻過 

度保障之不合理情形，倘不進行制度合理化調整，而任由基金 

破 產 ，再由國家財政支出撥補基金缺口，則係由全體納稅義務 

人乃至未來年輕世代承擔不合理制度下之財務支出，並不符社 

會公平正義，爰進行軍公教退撫制度調整，使制度回歸合理、 

常 態 ，同時有利於改善基金財務收支結構。

(二）  又針對軍人退撫制度之改革，按軍人限役、限齡之職業特殊性， 

其年金改革方案經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討論後，確立「與 

公教人員脫鈎、單獨處理」之 原 則 ，並由國防部參考美國、曰 

本 、韓國等國家軍人退撫制度，重新規劃我國軍人退撫制度， 

除訂定從優照顧、優先照顧中低階軍士官、保障基本生活等措



施 ，並且針對因軍人退除早、離退率高等特性，導致基金支出 

數額遠大於提撥收入等情，由政府編列預算挹注退撫支出，包 

括補足過去因國軍精簡政策造成的基金財務缺口；中 、短役期 

一次退伍金改由預算支應；新制年資退休俸之7 成由政府編列 

預算支應（依系爭條例第54條規定），協助維持軍人退撫基金 

正常運作。因 此 ，為因應軍人職務特性，重新規劃調整軍人退 

撫 制 度 ，政府公務預算非但未減少支出，反而增加撥付退撫基 

金 經 費 ，以使制度更加完善、合 理 。茲說明改革前、後舊制年 

資(恩給制)及新制年資(儲金制)退撫經費，政府公務預算負擔變 

動情形如下：

1. 8 6年條例修正後••

8 5 年 1 2 月 3 1 曰前之年資(舊制年資）計算之一次退伍

金及退休俸等退除給與，全數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以下簡稱辅導會)編列預算支給；8 6年以後之年資(新制年資)

計算之一次退伍金及退休俸等退除給與，由退撫基金支應。

2. 本(107)年系爭條例修正後：

(1 )  支領一次退伍金人員，無論新舊制年資，均由輔導會編列 

預算支應，輔 導 會 108年度新增編列24.48億 元 。

(2) 8 5 年 1 2 月 3 1 曰以前退役人員，退休俸全數為舊制者， 

仍維持由補導會編列預算。

(3) 8 6 年 1 月 1 日以後退役領俸人員，無論新舊制年資，由 

輔導會及退撫基金按一定比例（7 : 3 ) 支 出 ，輔 導 會 108 

年度新增編列4 5億 元 。

(4 )  另依系爭條例第54條 第 2 項及第3 項 規 定 ，每年所節省

之退撫經費，應全數挹注退撫基金，不得移作他用。107 

年度下半年實際節省經費，將由國防部會同輔導會於〗〇8 

年 3 月 1 曰以前確定，再由輔導會編列10 9年度預算挹 

注退撫基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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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分丨0 年編列預算挹注退撫基金1,000億 元 ，輔 導 會 108 

年度新增編列100億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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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請就系爭條例實施後，是否對軍隊求才、士 氣 、人力補充等產 

生正面或負面影響，提出相關資料。

說 明 ：

(一） 107年迄今，軍官、士官招募獲得人數總計3, 3 2 8員 ，相 較 近 3 

年軍官、士官招募平均數2, 7 8 4員，成長554員，成長幅度19. 5%; 

另近 3 年士兵招募成效均達100%。

(二） 1 0 7年迄今留營率為7 9 %，較 近 3 年平均留營率成長1 % ，招募 

及留營工作，未受系爭條例修正影響。

補充資料：

(一） 今（107)年國軍各班隊招募成效：

1 .  軍官班隊招募：

正期軍官班報到1，5 7 6 人 ，較 104-106年平均獲得數1，085 

人 ，增加 49 1人 ；專業軍官班獲得1，10 7人（年度尚有2 、3 梯 

次招生），近 3 年平均獲得數84 6人 。

2. 士官班隊招募：

士官二專班報到1，7 5 2 人 ，較 104-1 0 6 年平均獲得數1，699 

人 ，增 加 5 3人 ；專業士官班獲得1 9 7員（年度尚有2 、3 梯次 

招生），近 3 年平均獲得數30 7人 。

3 .  志願士兵招募：

年度迄今入營獲得14, 0 3 1員，預判可達成年度招募目標，104- 

106年均達100%。

(二） 近 3 年預備役軍、士官留營情形：

統 計 10 5年預備役軍士官留營人數計7, 2 7 9 員 ，留營率78% ; 

1 0 6年 7, 6 8 4員 ，留營率77.6% ; 1 07年迄今達7,110員 ，留營 

率 7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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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基金管理責任在營運者，人民對投資績效有所期待是否合理？

說 明 ：

(一） 按退撫基金屬確定給付制之退休基金，其投資運用攸關全體軍 

公教人員退撫權益至鉅，故其財務管理首重安全，爰相關投資 

運用以長期穩健且低風險為原則，並以基金收支平衡及永續經 

營為目標。

(二） 復以退撫基金自始即採不足額提撥，嗣雖經過歷次提高提撥費 

率 （於 9 1年 、9 3年 及 9 4年分別提高為8. 8 %、9. 8%及 10. 8 % ) ， 

於 9 5年 1 月 1 日起提高為12%後 ，即未再調整，與退撫基金精 

算適足之提撥費率已存在極大差距，根據退撫基金第6 次精算 

結果顯示，軍公教人員最適提撥費率分別應為38.1 4 %、36. 98% 

及 41.18% ; 另在提撥費率維持在12%情 形 下 ，軍公教人員退撫 

基金擬維持收支平衡之目標報酬率分別應為27.7%、10. 6%及 

12. 1 %。再加上人口結構急速高齡化，增加給付年限，以及前述 

之政經環境與客觀情境已迥異於退撫新制建制之初等種種問題， 

導致退撫基金難以完全照精算結果維持目標報酬率。易言之， 

就軍公教人員退撫基金面臨之種種困境，無法單僅藉由提高績 

效 ，即足以改善長久以來之財務壓力。

(三） 在面對高度波動及低利率的金融市場與高齡化社會的來臨，為 

兼顧退撫基金之收益性與安全性，基金管理會將持續關注國際 

經濟情勢之發展，加強基金投資管理，規劃多元化之最適資產 

配置，有效分散投資風險，掌握投資契機，積極提升基金收益。 

退撫基金自成立以來，截 至 107年 9 月底止之累計運用收益數 

為 2, 477. 2 7億 元 ，歷年平均收益率為3. 3 2 %。

7



貳 、黃大法官璽君提問

請 問 8 6 年以前的退撫支出是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還是基金支 

付 ？如是政府編列預算支應，何以說 18%優存利息會導致退撫基金破 

產 ？

說 明 ：

(一） 軍公教退撫制度在8 4年 至 8 6年 間 ，由政府編列預算發給之舊 

制恩給制，改為新制儲金制。以軍人退撫制度而言，個人退伍 

時 ，8 6年以前舊制年資所計算之退撫支出（含優惠存款利息）， 

由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輔導會)編列公務預算 

支應；86年以後新制年資所計算之退撫支出則由退撫基金支應。

(二）  此次軍公教年金進行改革之必要性，主要為（1)人口結構老化， 

年輕世代負擔沈重；（2)40至 5 0 年代實施的軍公教1跳優惠存 

款 措 施 ，在軍公教人員薪資普遍調高、銀行利率也大幅調降之 

環 境 下 ，已不具合理性與正當性，且政府負擔利息補貼金額逐 

年增加，由 9 6年 686億 元 ，至 105年 達 778億 元 （含中央及地 

方支出）；（3)軍公教退撫新制之時，同步採取4 項 策 略 ：退撫 

基金不足額提撥、退休金改用本俸兩倍為基數、支領月退休金 

者之年資補償金及公保養老給付優存月數從優逆算，致使軍公 

教人員退休金的所得替代率偏高、提撥費率偏低，退撫基金財 

務結構失衡，面臨用盡:危機。

(三） 綜 上 ，政府推動軍公敎退撫制度改革，並 無 18%優存利息會導致 

退撫基金破產之說法，特此澄清。又就優惠存款之性質而言， 

係早期政府為彌補退休金不足所建立之政策性補貼或政策性福 

利 措 施 ，惟審酌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變遷，優惠 

存款利率相較一般存款利率之差距逐年拉大，再加上軍公教人 

員退休所得之提高，致 18%優惠存款制度在現今環境下已不具 

合 理 性 ，實具有改革之正當性及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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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湯大法官德宗提問

有關爭點題綱2 ，軍人退撫制度在8 6 年前後分別為恩給制、提 

撥 制 ，性質有所不同，既然恩給制無涉基金運作，何以此次改革要將 

兩種給付一體適用同一所得替代率？

說 明 ：

(一）  「所得替代率」係指個人退休後領取的退休給付與退休前的薪 

資所得的比值，用以做為個人或制度規劃退休後經濟生活水準 

的指標。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雖因制度變革，而有新制及舊制 

年資，所計算之退休所得分別由政府編列預算及退撫基金發給， 

惟計算所得替代率時，無論新制或舊制年資之退休所得、18%優 

存利息等，均屬退休所得，應予以納入。

(二） 此次軍人退撫制度改革，為配合政府年金改革政策（改善軍公教 

退撫基金收支不足，避免造成破產問題、取 消 18%優惠存款措 

施），國防部參酌美國軍人退撫制度， 整我國軍人退休俸俸率 

計算内涵，並以相同俸率、相同年資，給予相同退休棒數額為 

設計精神，設計一套全新之軍人退撫制度，以鼓勵現役人員長 

留久用、有利募兵制之推動及提振軍隊士氣。

( 三 ）  在退伍人員部分，則避免因年金改革造成退除給與減少之鉅幅 

損失，故其退休俸高於系爭條例修正後計算公式（即55%+2%)者， 

採 分 1 0年調降差額方式實施，以緩和漸進方式降低取消18%優 

惠存款改革之衝擊，低於系爭條例修正後者或低於少尉一級本 

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 38, 9 9 0元）者不予調降，以維護退除 

袍澤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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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陳大法官碧玉提問

一、請提供系爭條例在修法過程中，親民黨及國民黨針對第3、26、 

29、34、46、47、54條之提案版本及審查過程資料。

說明：

有關修法過程中，立法院親民;黨及國民黨提案修正系爭條例第3、 

2 6、29、3 4、4 6、4 7、5 4條之提案版本及審查過程資料，詳見附件 1 。



二 、 有關「軍人年改影響人數分析」資料，是否未領取18%優存利息 

者 ，即不受此次改革影響？

說 明 ：

(一）  系爭條例第2 6條及第 4 6條 規 定 ，18%優惠存款，計算方式：

1 .  支領一次退伍金人員

(1) 每月優存利息低於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 

(38,990元），不受影響。

(2)  高於 38, 9 9 0元 者 ，超 出 部 分 ，分 6 年調降至年息6 %。

2 .  支領月退俸人員：

(1) 低 於 38, 9 9 0元及低於新制月退俸者，均不受影響(原領金 

額不變）。

(2)  高於新制月退休俸者，差額分 1 0年 調 降 ，優存本金於第

1 1 年 歸 還 。

(二） 支領一次退伍金或月退俸人員，每月優惠存款或月退俸金額低 

於 38, 9 9 0元 ，不受影響。依據辅導會提供107年 1 1月 「軍人 

年改影響人數分析」資料，未領取 18%優存利息者，不受此次改 

革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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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各國軍人退休制度採提撥制之做法為何？請提供各國軍人退休 

制度較為詳細資料。

說明：詳附件2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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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人退除給與得辦理優惠存款18%項目，包括舊制一次退伍金 

(勳績獎金等）及軍保養老給付，但系爭條例僅以退伍金及軍 

保養老給付為調降項目，其他勳績獎金等優惠存款18%不須調 

降？該優惠存款本金是否於第11年退還？於月退俸者，是否亦 

僅調降軍保養老給付優惠存款部分，其於第11年退還本金，是 

指哪部分？

說明：

(一） 系爭條例第26條第3項規定，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準計 

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超過 

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數額 

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起10年内，分年平均 

調降至無差額止。其附表四"t主記第4 點 ，本表調:降優先扣減優 

惠存款利息，再依退撫新制施行前所計得之退休俸、退撫新制 

實施後所計得之退休俸等順序扣減。

(二） 依據陸海空軍退伍除役軍官士官退除給與及保險退伍給付優惠 

存款辦法第3 條規定，得辦理優惠存款包括退伍金、勳獎章獎 

金 、榮譽獎金及眷補代金及軍人保險退伍給付等項目。存入優 

惠存款帳戶後，並未區分前述存入項目。

( 三 ）  系爭條例第46條第5項規定，依第26條第3項規定分10年調 

降差額者，其優惠存款本金於第11年全額發還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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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退撫基金因提撥不足所造成缺口，依系爭條例第54條規定由退 

辅會編列預算撥補，則系爭條例實施後，是否仍存在基金缺口？

說明：

(一） 軍人退撫基金經本次改革後，可維持3 0年運作無虞，預估至 

136年基金累計餘額達1，233億元，大幅改善軍人退撫基金財 

務狀況。相關改善退撫基金之財源配套項目及額度，說明如次：

1 .  提撥費率提撥上限原12%，服役條例修正後上限為18%，可 

增加基金收入。

2 .  中、短役期退伍金改由輔導會編列預算支應，減少退撫基金 

支出。

3 .  月退休俸分年調降及18%優惠存款差息補貼之節餘款，挹注 

退撫基金。

4•組織精簡致基金之財務缺口擴大，由辅導會分10年編列預 

算 ，每2 年200億元，德額共1，000億元挹注退撫基金。

5 . 月退休俸分擔方式，以30%(退撫基金)及70%(輔導會）比例 

支出。

(二） 前述財源配套項目，均已納入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 

會第7 次精算報告，該報告預計於12月底完成，並經審查通過 

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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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法樓地板設計為「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其訂 

定理由為何？與親民黨團所提出之修正案，以本俸2倍計算， 

兩者差額多少？

說明=

(一） 有關軍職人員「最低保障金額」之設計，係參酌公務人員採「最 

低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與專業加給合計數額」方式（詳 

補充說明），另考量軍職人員需2 4 小時全天候執行戰備，且隨 

時待命救援各種無預警災害或意外，工作時間長、具危險性等 

服役特性，同時受「服役年限」之限制，工作權保障時間較短， 

退伍時青壯仍需承擔家計重任，故採最低階軍官少尉一級之本 

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作為最低保障金額，以維繫領俸退伍 

軍人基本生活之保障。

(二） 現行少尉一級本俸為20, 3 8 0 元，依親民黨團所提以本俸2 倍計 

算級為40, 7 6 0 元，與「少尉一級本俸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現 

行為 38, 9 9 0 元），差額為1，7 7 0 元。

補充說明：

(一）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4 條所定最低保障金額，係參照司 

法院釋字第2 8 0 號解釋訂定（即認定退休所得如低於「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即難以維持 

退休人員基本生活）。上開「委任第1職等本俸最高級之本俸額 

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以 1 0 7 年度待遇標準計算，委任第1 職 

等本俸了級之俸額為14, 8 9 0 元；一般公務人員第1 職等專業加 

給金額為18, 2 5 0 元 ，合計為3 3 , 1 4 0元。

(二） 至於每月原領退休所得之金額已低於樓地板（即最低保障金額） 

者 ，未予調整至樓地板之理由，本次軍公教人員年金改革，主 

要在解決軍公教人員退休制度面臨之種種問題，故規劃退休所 

得調降方案，除為減緩政府及退撫基金面臨之財務困境，以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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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整體退撫基金財務永續性外，亦兼顧退休人員所得之適足性， 

爰訂定前述最低保障金額，以保障調降後每月退休所得不會低 

於此金額（並非補足之概念）。據此，退休人員每月原領退休所 

得已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者，非應調降退休所得之對象，自仍應 

照原領金額支給，亦不應補足至最低保障金額。另考量是類退 

休人員係因本身退休年資較短及等級等退休基本條件計算，致 

每月原領退休所得低於最低保障金額，若使其因本次年金改革 

而得予補足至最低保障金額，相對於其他年資較長而需被調降 

者 ，即生不公平之現象，故無法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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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將官停年屆滿未上階期即須退伍之規定，其期限由8 年延長至 

10年 ，請問校級、尉級人員是否比照？

說明：

(一） 查 106年 11月 1 0日發布施行之服役條例第6條規定，係鑑於 

原校、尉級軍官服現役最大年限或年齡相較公、教人員退休年 

齡為早，並考量國人餘命延長趨勢，在不影響部隊作戰任務即 

不產生人雍塞之前提下，將校、尉級人員之最大服役年限各延 

長2 年 。

(二） 另有關將官停年屆滿未占上階即須退伍之規定，係考量將級人 

員多從事建軍擘劃工作，為運用其軍事專業與經驗，發揮人力 

資源效益，爰將其期限由8 年延長至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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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新法修正以後，行政院8 1 年 6 月 2 5 日台8 1 人政肆1 8 1 1 6號 

函規定，中將及少將退休俸標準比照公務人員簡任十二職等年 

功俸一級及簡任第十一職等本俸五級之俸額及專業加給計發， 

此規定是否繼續適用？

說明：

(一） 系爭條例於行政院審議時，依第48條立法說明二：本條例修正 

施行後，已提高軍職人員退除給與起支俸率，爰行政院81年 6 

月2 5日台81人政肆18116號函核定將級軍官退休俸差額補助 

之規定將配合檢討取消。

(二） 另系爭條例第48條立法說明三：鑒於現行第1項至第4 項有關 

退撫新制施行前之支給規定已於修正條文第2 6條及相關附表 

規範，且於實務作業上已無現行第6 項規定之人員，爰删除第 

1 項至第4 項及第6 項規定。故退撫新制施行前退伍中、少將 

依系爭條例第26條第3 項規定，「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前給與基 

準計算之每月支領退休俸、優存利息及月補償金合計數額，未 

超過依本條例修正施行後給與基準計算之退休俸者，按原核計 

數額發給；超過者，其二者間之差額自施行日起10年内，分年 

平均調降至無差額止」。

(三） 檢附行政院81年6 月2 5日台81人政肆18116號函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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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請說明系爭條例第34條有關限制再任私校專任教一節，與公教 

規定不一致之理由為何？另請說明第35條第2 項除外規定之 

理由為何？

說明=

(一） 本條文原行政院院會通過並函送立法院審議版本為「就任或再 

任私立學校職務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 

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須停止領受退休俸或 

贍養金，至原因消滅時恢復」，復經立法院朝野黨團委員協商， 

考量軍職人員需24小時全天候執行戰備，且隨時待命救援各種 

無預警災害或意外，工作時間長、具危險性等服役特性，同時 

受 「服役年限」之限制，工作權保障時間較短，退伍時青壯仍 

需承擔家計重任，其再就任需求均遠較公教人員為高，故文字 

修正為「就任或再任私立大學之專任教師且每月支領薪酬總額 

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 

者 ，應停止領受退休俸或贍養金」之設計。

(二） 另為妥處於系爭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就任或再任且薪資所得較 

低人員之基本經濟生活問題，故於立法院審議及朝野黨團協商 

階段，黨團委員針對就任或再任各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或軍事單位或軍事單位一般及評價聘雇僱用各等薪資所得較低 

人員就業工作權及退後經濟生活之保障，提出系爭條例第35條 

第2項修正文字建議，並於6 月2 0日三讀通過，由立法院咨請 

總統於6 月2 1 日公布，系爭條例修正相關條文始分於6 月23 

日及7 月1 日施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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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優惠存款利率趨勢圖

臺銀1年期利

率
優惠存款利率

伍 、黃大法官虹霞提問

一、軍人個人提撥金額（含政府提撥）與退伍時可領取退除給與相 

差 13至 20倍 ，之間差額之性質究竟為何？如此於退撫基金如 

何維持成本？

說明：

(一） 退撫新制在研議時，經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林喆博士進行精算， 

於 68年3 月提出精算結論與建議以：公教人員退撫新制之正常 

成本應按13. 55%提撥；軍職人員則需18. 97%，但考量退撫新制 

之實施，不論政府或軍公教人員雙方於財務上，恐難以負荷， 

爰建議退撫新制實施採分期階段漸進方式為宜，以減輕政府財 

政負擔，較易進行，初期費率建議訂於5%至7%間，按每3 年或 

5 年各調整1%至2. 5%不等，逐次調整到最終費率。最終於84年 

法第8條明定以8%提撥；上限則訂為12%。

(二） 又查自前開退撫新制研議時委託精算報告提出至8 2 年間完成 

立法期間，金融市場投資環境良好，單以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一年期定期利率而言，均可達5%以上（如補充資料）。基此， 

在當時整體經濟環境下，前述退撫基金採不足額提撥之政策所 

衍生正常成本應提撥費率與實際提撥費率之間之差距，則希藉 

由退撫基金收益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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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請就基金缺口、政府財政負擔重等改革必要性提出資料。

說明：

(一） 查 8 4年至8 6年間，「公務人員退休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例」、「陸海空軍軍士官退除役條例I 分別實施，將退休(伍）金 

由過去的「恩給制」改為「儲金制」，亦即退撫經費來源由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改由退撫基金支應。其主要理由係鑑於軍公教 

人員退休人數日益累增，致政府退撫經費之負擔日益沈重，以 

及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偏低，難以安養卹孤，爰為改善退撫經 

費籌措方式，明定由政府及公務人員於在職時按月提撥費用預 

為準備，使公務人員退撫給付更臻保障。

(二） 據前所述，就退撫新制建制目的，係希冀透過成立退撫基金支 

應軍公教人員退撫經費，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就此角度而言， 

退撫基金初始財務規劃係以自給自足為目標，惟因自始採不足 

額提撥，嗣經過歷次提高提撥費率，於 95年 1 月1 日起提高為 

12%後 ，即未再調整，與退撫基金精算適足之提撥費率已存在極 

大差距（退撫基金第6 次精算結果，公務人員最適提撥費率應 

為36. 98%、教育人員為41.18%、軍職人員為38.14%)，再加上 

人口結構急速高齡化，增加給付年限，以及前述之政經環境與 

客觀情境已迥異於退撫新制建制之初等種種問題，導致退撫基 

金無法實現自給自足之規劃目標。至若無法維持自給自足時，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8 條規定，如基金不足支 

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並由 

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三） 軍公教退撫新制實施迄今已逾20年，由於政經環境與客觀情境 

已迥異於退撫新制建制之初，致原有軍公教人員退休制度已面 

臨諸如（1)國家人口結構老化及少子女化的雙重危機，導致退休 

給付年限延長；政府財政及退撫基金進而面臨沈重之財務支出 

壓力；（2 ) 金融市場之利率持續走低（至 今約莫1%)，造成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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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優惠存款差額利息之負擔加重。96年政府負擔軍公教優存 

利息補貼計686億元，逐年增加至105年當年度為788億元；

(3)退撫基金收支嚴重失衡，衍生急迫性財務危機。依退撫基金 

第6 次財務報告，預估至135年 ，公務人員基金累計缺口為1 

兆3, 777億元，教育人員基金累計缺口為1 兆2, 932億元，軍 

職人員基金累計缺口為5, 897億元；（4)退撫舊制經費支出仍持 

續累增（含舊制年資之退休金及其優惠存款之差額利息，以及 

政府尚補助每月提撥基金費用之65%)。依據106年度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總說明，依據各權責機關精（估）算報告，精（估）算未 

來 3 0 年需由中央政府負擔之舊制軍公教人員退休金為2 兆 

3, 822億元，地方政府為3 兆1，573億元；（5)軍公教人員退 

休制度多項提高退休所得措施（包括提高退休金基數内涵、增 

給年資補償金及提高優惠存款金額計算標準等），在軍公教人員 

待遇結構已有調整，退休所得亦有相當幅度提昇的情況下，原 

有退休制度之部分規定已不合時宜等諸多亟待改革的問題，因 

此 ，推動此次年金制度改革，調整在現今時空環境下顯已不合 

理之給付規定，並且使退休所得與現職待遇間維持合理差距， 

俾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更臻合理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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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林大法官俊益提問

請補充說明爭點題綱第3 點有關「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意義為何？林政務委員所提由政府負擔最後保證責任之立論有無立 

法素材？

說明=

(一） 查公務人員退撫制度自84年7 月1 日以後改為退撫新制，將退 

撫經費來源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改由退撫基金支應，其主要 

理由係趨於軍公教人員退休人數日益累增，致政府退撫經費之 

負擔日益沈重，以及軍公教人員退休所得偏低，難以安養卹孤， 

爰為改善退撫經費籌措方式，明定由政府及公務人員於在職時 

按月提撥費用預為準備，使公務人員退撫給付更臻保障。基此， 

基於公務人員退休給付之保障，84年7 月1 日施行之「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8條第1項明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當退撫基金財務出現問題，致無法支應公務人員退撫給與時， 

仍應由政府編列預算代退撫基金支付是項應計給之給付。另85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8條 ，及86年1 

月1 日施行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27條 ，均為相 

同之規定。

(二） 次查退撫新制在研議時，經委託國立政治大學林喆博士進行精 

算，於 68年3 月提出精算結論與建議以：公教人員退撫新制之 

正常成本應按13. 55%提撥；軍職人員則需18. 97%，但考量退撫 

新制之實施，不論政府或軍公教人員雙方於財務上，恐難以負 

荷 ，爰建議退撫新制實施採分期階段漸進方式為宜，以減輕政 

府財政負擔，較易進行，初期費率建議訂於5%至7%間，按每3 

年或5 年各調整1%至2. 5%不等，逐次調整到最終費率。最終於 

84年法第8條明定以8%提撥；上限則訂為12%。至於正常成本 

應提撥費率與實際提撥費率之間之差距，則希藉由退撫基金收 

益補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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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據前所述，就退撫新制建制目的，係希冀透過成立退撫基金支 

應軍公教人員退撫經費，以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就此角度而言， 

退撫基金初始財務規劃係以自給自足為目標，惟因自始採不足 

額提撥，嗣經過歷次提高提撥費率，於 95年1 月1 日起提高為 

12%後 ，即未再調整，與退撫基金精算適足之提撥費率已存在極 

大差距（退撫基金最近一次之第6 次精算結果，公務人員最適 

提撥費率應為36. 98%、教育人員為41.18%、軍職人員為38.149〇, 

再加上人口結構急速高齡化，增加給付年限，以及前述之政經 

環境與客觀情境已迥異於退撫新制建制之初等種種問題，導致 

退撫基金無法實現自給自足之規劃目標。至若無法維持自給自 

足時，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第8 條規定，如基金 

不足支付時，應由基金檢討調整繳費費率，或由政府撥款補助， 

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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